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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包括土地登記） 

薛文老師解題 

 

一、近來市面上出現「專辦河川浮覆地登記」的廣告，依土地法第 12 條規定，私有土地因天然變

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惟當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人證明

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試說明此種土地所有權的回復取得應如何辦理？（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答題方向可區分行政與司法實務見解分述之，如能對行政實務規定加以評析，更有加分

效果，113 年 10 月曾針對本議題開設「最新時事專題講座」，本題目偏難，得高分不易。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 3 點、最高法院/103 年 7 月 8 日/103 年

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 2 月 25 日/108 年度上字第 688 號判決 

《命中特區》 

薛文，土地法規，113 年 7 月/志光出版/頁 1-15～1-17、114 年總複習講義/頁 11、114 年題庫

班講義/頁 3、最新不動法規時事議題專題講座/主題一：河川浮覆地私有權回復時點認定/頁 1

～2/113 年 10 月 20 日 

【擬答】 

有關土地法第 12 條私有土地所有權回復取得時點認定，司法實務均採「自動回復說」，即當該土

地回復原狀時，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而行政實務則採「核

准回復說」即原土地所有權人須向申請並提出證明，經核准時始發生回復其所有權之效力。其相

關實務見解及回復取得之辦理規定，茲分述如下： 

核准回復說（行政實務見解）： 

依據「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水道浮覆地原屬私

有者，於土地回復原狀時，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回復其所有

權，但回復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可通運之水道時，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其所有權視為消

滅。嗣後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仍回復其所有權，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10 款單獨申請登記並提出證明，經認定符合回復要件而核准時，始生原土地所有權人回

復其所有權之效力。 

自動回復說（司法實務見解）： 

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

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 2 項之

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尚無待於申請地政機關核准。 

此為土地所有權依法律規定而喪失或回復，在要件事實發生時，即生所有權在歸屬之變動的

物權效力，其在土地登記簿上之記載，僅是公示的方法（參照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9 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上字第 688 號判決見解）。 

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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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私有土地於流失後成為湖澤或可通運水道者，其所有權僅是暫時「視為消滅」，並非真正

消滅，即其土地僅由陸地變成水地而已，故前述浮覆地處理原則規定，回復請求權時間以水

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似有增加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 15 條有

關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 

退萬步言之，若該處理原則係就執行法律所為之細節性、技術性之補充規定，而未有限制人

民之權利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不准其復權登記之登記，理應依據土地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意

旨，須先對其所有權人為徵收補償後，始符合憲法第 15 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二、民國 112 年 2 月 8 日修正發布的「平均地權條例」中，增訂第 47 條之 4 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預

售屋或新建成屋的買賣契約不得讓與或轉售，以遏止炒作，並規定例外情況，如配偶、直系

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之間，或經主管機關公告許可者，可以轉讓。試說明此一增訂條文

的内容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為 112 年高考曾經出現過的考古題，其子法之一「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

售審核辦法」第 4 條規定剛於 114 年 1 月修正增訂 1 款規定，土地法規總復習班及題庫班上

課時均有特別提醒，子法相關規定宜一併作答，以利爭取高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平均地權條例第 47-4 條、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第 4 條、預售屋及

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第 2 點 

《命中特區》 

薛文，土地法規，113 年 7 月/志光出版/頁 4-33～4-35、114 年總複習講義/頁 73、114 年題庫

班講義/頁 61、114 實戰模擬考/高考土地法規（包括土地登記）/第 1 回（共 2 回各 4 題）/第

2 題申論題目 

【擬答】 

禁止讓與或轉售之規定： 

買受人不得讓與或轉售及刊登廣告：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 3

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 2 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

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平§47-4Ⅰ）。 

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之限制： 

買受人依前項但書後段規定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全國每 2 年以 1 戶（棟）為限（平§

47-4Ⅱ）。 

銷售者不得同意或協助讓與或轉售及受託刊登廣告：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第 1 項但書規定外，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契約讓與或

轉售第 3 人，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平§47-4Ⅲ）。 

無須申請核准得讓與或轉售之特殊情形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須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核准： 

買受人與其配偶、直系血親或 2 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 

買受人於簽約後死亡，其繼承人因繼承辦理契約名義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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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法定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後，因剩餘財產差額或共同財產分配，由一方或雙方

共同承受。 

法人合併或改制後，由合併或改制後存續或新設立之法人，依法承受或概括承受。 

法人依法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清算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讓轉辦法§4Ⅰ）。 

須經申請核准得讓與或轉售之特殊情形 

本條例第 47-4 條第 1 項但書後段規定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如下：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因非自願離職情事逾 6 個月以上迄未就業，且簽約前已受僱該雇主達

1 年以上者。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或因意外事故遭受傷害，經診斷認定

有 6 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者。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因災害毀損原設籍居住之房屋，致不堪居住使用，須另行租屋，且被

毀損房屋為買受人或其家庭成員所有者。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本人或其家庭成員因重大意外事故，致第 3 人死亡或遭受重大傷害，

經診斷認定有 6 個月以上全日照顧需要者。 

買受人於簽約繳款後死亡，其繼承人讓與或轉售該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或經協議變

價分配，或持憑法院確定判決或依法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證明文件辦理變價分配者。 

買受人為自然人，其於簽約繳款後，將契約權利讓與或轉售與該契約所列其他共同買受之自

然人或法人（讓轉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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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

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但相關法規有許多除

外規定，試例舉五種在適用上的除外情形。（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公有土地的相關考題，113 年 8 月估價師考試、113 年 12 月地方特考三等考試接續出現，正

規班課程有特別提醒土地法第 25 條之除外規定，至少要準備 5 種，本題偏易不難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平均地權條例第 7 條、國土計畫法第 29 條、都市計畫法第 84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46 條、住

宅法第 58 條 

《命中特區》 

薛文，土地法規課本，113 年 7 月/志光出版/頁 1-41 

【擬答】 

相關法規關於土地法第 25 條有許多除外之規定，茲列舉 5 種除外情形，分述如下： 

平均地權條例： 

政府依法照價收買、區段徵收或因土地重劃而取得之土地，得隨時公開出售，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之限制（平§7）。 

國土計畫法： 

申請人於公共設施用地上興建公共設施時，不適用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國土§29）。 

都市計畫法： 

依本法規定所為區段徵收之土地，於開發整理後，依其核准之計畫再行出售時，得不受土地法

第 25 條規定之限制（都計§84）。 

都市更新條例：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除另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確無法併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外，於舉辦都市

更新事業時，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之

限制（都更§46）。 

住宅法 

主管機關依本法就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所為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 10 年期間之租賃，不受土地

法第 25 條之限制（住宅§58）。 

 

四、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俗稱房地合一税 0），已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以健全房

地產市場及防杜短期炒作不動產，維護居住正義，遏止租稅規避，維護租稅公平，穩定產業

經濟及金融。但同時也訂定四種免納房地所得稅之情形，試說明其具體內容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屬土地稅法規相關考題，免納房地合一所得稅之情形，為房地合一所得稅之重點議題，

答題架構可詳列立法理由，以增加答題深度，本題目較為簡易，分數容易掌握。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所得稅法第 4-5 條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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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種免納房地所得稅之情形，茲分述如下： 

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 1 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

按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 400 萬元為限：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 6 年。 

交易前 6 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6 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及第 38 條之 1 （農地

經變更為非農地，未能依計畫用途使用）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所得稅§4-5）。 

免納房地所得稅之立法理由 

為保障自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第 1 款規定家庭自住房地交易得定額免納所得稅，但須符

合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 6 年、交易前 6 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

務使用，及交易前 6 年內未曾適用等免稅要件，以避免投機行為。 

為配合農業政策，第 2 款規定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及第 38-1 條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之土地，得免納所得稅。 

為鼓勵民間配合政府基於政策目的推動之土地開發及徵收等政策，提高行政效率，第 3 款及

第 4 款分別規定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及尚未被徵收前移

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得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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